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通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通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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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公布的交易

於二○○四年六月七日及於二○○四年七月三十日，馬哥孛羅發展有限公司(將易名為「會德豐地產(新加坡)有限公司」)(其為新亞置業信託有限公司及會德豐有限公司旗下一間新加坡上市附屬公司)或其旗下一間全資附屬公司分別訂立了兩項協議，以收購兩項物業。第一項物業為位於新加坡228209區史各士路6號第27城鎮分區第966K及968X地段，連同已興建在其上的樓宇，收購作價合共約港幣十五億七千六百七十萬元。第二項物業為位於日本東京都港區麻布十番二丁目4番3號的Oakwood Residence Azabujuban，收購作價合共約港幣三億八千三百三十萬元。

該等交易對新亞置業信託有限公司及會德豐有限公司而言均構成須予公布的交易。就第一項交易(即按日期為二○○四年六月七日的協議所進行者)而言，新亞置業信託有限公司已於較早前以通告(日期為二○○四年六月八日)及股東通函(日期為二○○四年六月三十日)的形式予以公布。涉及有關交易的通函將會盡快發送予會德豐有限公司及新亞置業信託有限公司各自的股東。

協議的詳情

(1) 關於新加坡史各士路的物業的協議 －

協議日期
：
二○○四年六月七日

訂約方
：
The Ascott Group Limited (「AGL」)作為賣方。



新亞置業信託有限公司(「新亞置業」，連同其附屬公司則統稱為「新亞置業集團」)旗下一間擁有75%權益的新加坡上市附屬公司馬哥孛羅發展有限公司(「馬哥孛羅」)作為買方。新亞置業則為會德豐有限公司(「會德豐」，連同其附屬公司則統稱為「會德豐集團」)擁有74%權益的附屬公司。

所收購的物業
：

新加坡第27城鎮分區第966K及968X地段，面積約為71,137平方呎的擁有永久業權的地塊，連同已興建在其上的二十八層高樓宇，包括五層高的商場及停車場平台及二十三層高的服務式住宅，亦稱為新加坡228209區史各士路6號(「新加坡物業」)。

作價及付款條款：

根據有關協議(「史各士路協議」)所協定，新加坡物業總作價為三億四千五百萬新加坡元(折合約港幣十五億七千六百七十萬元，此乃按當時一新加坡元兌換4.57港元的匯率計算)。在簽訂史各士路協議時，馬哥孛羅已支付收購價的10%即三千四百五十萬新加坡元予AGL的律師，作為託管存款以待史各士路協議完成交易，而該項交易將會在史各士路協議日期起計的三個月內完成。收購價的餘額將於完成史各士路協議時支付予AGL的律師。

(乙)
關於日本Oakwood Residence Azabujuban的協議 －

協議日期
：
二○○四年七月三十日

訂約方
：
三井不動產株式會社(「三井」)作為賣方。



馬哥孛羅旗下一間全資附屬公司Wheelock Azabujuban Tokutei Mokuteki Kaisha (TMK) (「WATMKT」)作為買方。

所收購的物業
：

位於日本東京都港區麻布十番二丁目4番3號，地塊面積為13,634平方呎的永久業權物業，及已興建在其上的十四層高的服務式住宅樓宇和一個內有40個停車位的地庫停車場(「東京物業」)。

作價及付款條款：

東京物業總作價為五十五億日元(折合約港幣三億八千三百三十萬元，此乃按100日元兌換6.9688港元的匯率計算)。在簽訂上述收購東京物業的協議(「麻布十番協議」)時，WATMKT已支付收購價的10%即五億五千萬日元予三井。收購價的餘額將於完成麻布十番協議時支付予三井，而該項交易預期將最遲於二○○四年十一月一日完成。

有關該等物業的資料

(1) 新加坡物業 －

史各士路協議下的交易(「史各士路交易」)所涉及的新加坡物業目前訂有零售及服務式住宅的租約，按馬哥孛羅所知悉，該等租約大部份將約於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或終止。目前該等服務式住宅乃由AGL旗下一間附屬公司管理，該公司將繼續管理該等服務式住宅，直至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

在有關服務式住宅的管理協議於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終止並於新加坡物業交吉後，馬哥孛羅擬將新加坡物業重建為一座全新的商住大廈。新發展項目的商業部份(商業部份的應佔土地成本估計為一億九千零五十萬新加坡元(折合約港幣八億七千零六十萬元，亦為史各士路協議的總代價之中涉及商業部份的金額))則擬由馬哥孛羅持有作為投資物業作出租用途。至於住宅部份方面，全部住宅單位皆擬在完成該新發展項目後予以出售，而馬哥孛羅所作的收購就該住宅部份而言，乃馬哥孛羅集團、新亞置業集團及會德豐集團在彼等日常業務中進行而屬收益性質(見上市規則第14.04(1)(g)條)的收購。

根據有關的批地條款，新加坡物業乃作商住用途，可予發展的商業部份被限制為不得多於整個項目的總樓面面積的40%。目前新加坡物業的商業部份佔整座大廈樓面面積約37.6%。

馬哥孛羅已委聘獨立估價師Associated Property Consultants Pte Ltd (「APC」)，就新加坡物業進行估值。根據APC於其日期為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的估值報告內的陳述，APC認為新加坡物業的公開市值為三億四千五百萬新加坡元。

史各士路交易須待(其中包括)馬哥孛羅就所有法定的提請均獲得新加坡的政府部門的滿意回覆後，方可作實。

(2) 東京物業 －

麻布十番協議下的交易(「麻布十番交易」)所涉及的東京物業總樓面面積為83,738平方呎，目前正租予MF Serviced Apartment Co., Ltd.(「MFSP」)，該物業主要由Oakwood Japan Kabushiki Kaisha (「OJ」)管理，並以服務式住宅形式營運。MFSP及OJ皆為與三井有聯屬關係的公司。

馬哥孛羅已委聘獨立估價師Ikoma/CB Richard Ellis K. K. (「RE」)，就東京物業進行估值。根據RE於彼日期為二○○四年七月六日的估值內的陳述，RE認為東京物業的公開市值為五十五億日元。

麻布十番交易須待(其中包括)東京物業的業權在交易完成時為無束縛及完整、WATMKT就東京物業開始進行業務的若干法定手續獲得滿意完成、東京物業的分割登記事宜獲得完成，以及並無任何適用於三井或對三井具有約束力的法律、規則及/或合約制約會令東京物業的轉讓受到禁制，方可作實。

收購的原因及利益

馬哥孛羅的董事認為兩項物業(統稱「該等物業」)的收購皆為可行的投資，將可擴大馬哥孛羅集團的資產及盈利基礎。會德豐及新亞置業的董事皆相信史各士路交易及麻布十番交易(統稱「該等交易」)的條款皆屬公平及合理，且符合會德豐及新亞置業股東的利益。

一般資料

該等交易每項皆經雙方按公平原則下，以自願買賣形式協商後達成。

會德豐集團及新亞置業集團的主要業務皆為擁有物業作發展和出租之用及投資控股，AGL的主要業務為物業擁有，而三井的主要業務則為物業擁有及發展。於本通告日期，會德豐董事會的成員為吳光正先生、李唯仁先生、吳天海先生、徐耀祥先生、羅大衛先生、歐肇基先生、張培明先生、丁午壽議員及William Turnbull先生，而新亞置業董事會的成員則為李唯仁先生、周明權先生、吳梓源先生及余灼強先生。

就會德豐及新亞置業各董事所理解、知悉及相信，並經進行所有合理諮詢後，該等物業的賣方及彼等各自的最終實益擁有者皆為獨立於會德豐及新亞置業的第三者，且並非會德豐及新亞置業的關連人士。馬哥孛羅的董事已就該等交易作出批准。

規則事宜

以所涉及的規模或價值衡量，該等交易任何其一對會德豐而言皆並不構成一項須予公布的交易，惟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若將兩者總共涉及的規模或價值合併衡量(因該等交易構成一系列有連繫的交易(見上市規則第14.22段))，則該等交易對會德豐而言則構成須予公布的交易。載列有關該等交易的資料的通函將會盡快發送予會德豐股東。

就新亞置業而言，由於其資產基礎及市值均較會德豐為低，新亞置業較早前已發出一份日期為二○○四年六月八日的報章通告，及一份日期為二○○四年六月三十日的致新亞置業股東通函，將史各士路交易作為一項須予公布的交易予以公布。以其所涉及的規模或價值衡量，麻布十番交易對新亞置業而言構成另一項須予公布的交易。載列有關麻布十番交易的資料的通函將會盡快發送予新亞置業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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